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建设欧洲地区的本地化服务网络，辐射全欧洲的销售、服务产品研发，满足公司拓展

海外市场战略发展的需求，公司拟在德国设立全资子公司金帝科技欧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帝德国”），投资建设公司欧洲销售研发中心。

金帝德国注册资本拟暂定为30万欧元，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帝精密科技

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金帝德国投资总额不超过 1,500万元人民币（或其他等值外

币）。具体投资金额以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为准。上述投资资金将用于该项目办公

场地租赁费用、研发费用支出及销售费用支出等。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近日，金帝德国已完成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部门核发的相关资料，相关登记信息如

下：

公司名称：GEB Technology Europe GmbH
注册号：HRB 9731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0万欧元

注册地址：Hauptbahnhofstra?e 2, 97424 Schweinfurt
主营业务：轴承、轴承保持架、轴承配件的研发和销售；汽车零配件的研发和销售；电机零

件和组件的研发和销售；注塑、铸铝零件的研发和销售；医疗器械零件和组件、配件的研发和

销售；氢能源电堆系统、储能系统核心部件的研发和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自动化开发和销售及服务；软件开发和销售及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

各类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通过金帝精密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持有金帝德国100%股权。

特此公告。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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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德国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自 2025年 5月 20日起，公司股票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达 33.17%，累

计换手率达40.49%，公司股票短期内涨幅和换手率较大，明显大于行业内大部分公司，股价

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换手率水平亦高于公司前期平均水平，可

能存在炒作风险，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主业经营未发生变化，日常经营情况正常。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披露了《关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公告》。2025年5月22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波

动较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核实，公司主业经营未发生变化，日常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

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近期未签订重大合同，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发现涉

及热点概念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自2025年5月20日起，公司股票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达33.17%，累计换

手率达40.49%，公司股票短期内涨幅和换手率较大，明显大于行业内大部分公司，股价剔除

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换手率水平亦高于公司前期平均水平，可能存

在炒作风险。

截至2025年5月22日收盘，公司动态市盈率为32.56倍，而黄金珠宝行业其他企业的平

均动态市盈率为39.75倍（数据来源：东方财富）。

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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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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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获通过提案：《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公司”或“公司”均指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上午9:15至下午15:00
其中，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

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下午 13:00一 15:00；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文心五路11号汇通大厦11楼会

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赵力宾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342人，代表股份 905,
730,5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342％。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授权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795,705,65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999％。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39人，代表股份110,024,94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1344％。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或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授权股东）共 340人，代表股份

110,044,9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51％。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见证律师及

公司董事会同意的其他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提案，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提案1.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6,178,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12％；反对2,743,2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9％；弃权16,809,2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342,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492,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2322％；反对

2,743,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29％；弃权16,809,2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42,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74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6,177,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11％；反对2,743,2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9％；弃权16,810,1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343,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491,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2314％；反对

2,743,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29％；弃权16,810,1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43,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75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6,108,8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336％；反对2,743,2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9％；弃权16,878,4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343,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423,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1693％；反对

2,743,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29％；弃权16,878,4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43,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378％。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6,091,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317％；反对3,051,5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69％；弃权16,587,4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344,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405,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1536％；反对

3,051,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30％；弃权16,587,4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44,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73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6,25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98％；反对2,894,4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6％；弃权16,580,5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332,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569,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3027％；反对

2,894,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03％；弃权16,580,5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32,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67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6,236,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77％；反对2,901,6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4％；弃权16,592,1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34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551,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2856％；反对

2,901,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68％；弃权16,592,1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4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77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4,883,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984％；反对4,055,1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弃权16,791,4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09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198,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563％；反对

4,055,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50％；弃权16,791,4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9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58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8.00《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66,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559％；反对61,535,4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9120％；弃权 25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2％。出席会议的关联股

东新增鼎（海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795,672,8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0%）

回避本提案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54,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494％；反对

61,535,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9185％；弃权25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2％。

表决结果：未通过

提案9.00《关于2025年度公司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6,184,3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19％；反对2,744,9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1％；弃权16,801,2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34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498,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2380％；反对

2,744,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44％；弃权16,801,2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4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67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00《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4,846,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942％；反对4,302,8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51％；弃权16,581,0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351,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161,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224％；反对

4,302,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01％；弃权16,581,0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51,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675％。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1.00《关于与新网银行开展业务合作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0,054,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248％；反对3,151,2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33％；弃权16,851,9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38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119％。出席会议的关

联股东新增鼎（海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795,672,85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0%）回避本提案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041,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227％；反对

3,151,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36％；弃权16,851,9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8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13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2.00《关于开展业务合作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0,535,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2618％；反对2,709,9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3％；弃权16,812,2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34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759％。出席会议的关

联股东新增鼎（海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795,672,85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0%）回避本提案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522,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2598％；反对

2,709,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6％；弃权16,812,2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4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77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3.00《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6,44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04％；反对2,730,3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5％；弃权16,558,4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34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756,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719％；反对

2,730,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11％；弃权16,558,4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4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47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4.00《关于补选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5,750,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941％；反对3,305,3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49％；弃权16,674,4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34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065,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439％；反对

3,305,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36％；弃权16,674,46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4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524％。

表决结果：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对2024年度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情况、发表的独

立意见以及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并向股东大会提交了《2024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赖少勇、高纪委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飞马国际
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飞马国际”或“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高纪委、赖少勇（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飞马

国际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或“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及《深圳市飞马

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性、有效性进

行了认真审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提案内容以及这些提案所表述的事

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假定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是真

实、完整的，该等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为真实，授权书均获得合法及适当的授权，资料的

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

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本次会议的召集议案经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表

决通过。

2025年4月25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了《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18），公司董事会于本次会议

召开20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了全体股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的方式于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4时50分在深圳

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文心五路11号汇通大厦11楼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赵力宾先生

主持。

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审议事项、有权出

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其他有关事项，列明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进行了充分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审议事项与前述发布的公

告所告知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

委托书，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 3人，代表股份 795,705,6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999%；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经公司核查确

认，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39人，代表股份110,024,9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1344%。

综上，出席公司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共 342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代表股份 905,730,
5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342%。以上股东均为截止2024年5月20日（股权登

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已发行有表

决权股份的股东。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34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10,044,94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51%。

（二）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

除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

本所律师等相关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出席或列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

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会议的提案进行了表决，并按《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提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86,178,0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12%；

反对2,743,2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9%；弃权16,809,26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5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0,492,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2.2322％；反对2,743,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4929％；弃权 16,809,2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749％。

表决结果：通过。

（二）《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86,177,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11％；反

对2,743,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9％；弃权16,810,1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6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0,491,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2.2314％；反对2,743,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4929％；弃权 16,810,1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757％。

表决结果：通过。

（三）《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86,108,8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336％；反

对2,743,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9％；弃权16,878,4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3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0,423,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2.1693％；反对2,743,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4929％；弃权 16,878,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378％。

表决结果：通过。

（四）《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86,091,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317％；反

对3,051,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69％；弃权16,587,4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1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0,405,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2.1536％；反对3,051,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7730％；弃权 16,587,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734％。

表决结果：通过。

（五）《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886,25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98％；反

对2,894,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6％；弃权16,580,5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0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0,569,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2.3027％；反对2,894,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6303％；弃权 16,580,5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671％。

表决结果：通过。

（六）《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886,236,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77％；反

对2,901,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4％；弃权16,592,1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1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0,551,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2.2856％；反对2,901,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6368％；弃权 16,592,1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776％。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84,883,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984％；反

对4,055,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7％；弃权16,791,4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3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89,198,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1.0563％；反对4,055,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6850％；弃权 16,791,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587％。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8,266,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559％；反对

61,535,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9120％；弃权 255,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8,254,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3.8494％；反对61,535,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5.9185％；弃权 25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2％。

关联股东新增鼎（海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未通过。

（九）《关于2025年度公司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86,184,3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19％；反

对2,744,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1％；弃权16,801,2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5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0,498,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2.2380％；反对2,744,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4944％；弃权 16,801,2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676％。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84,846,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942％；反

对4,302,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51％；弃权16,581,0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89,161,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1.0224％；反对4,302,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9101％；弃权 16,581,0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675％。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关于与新网银行开展业务合作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0,054,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248％；反对

3,151,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33％；弃权16,851,96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11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0,041,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1.8227％；反对3,151,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8636％；弃权 16,851,9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137％。

关联股东新增鼎（海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关于开展业务合作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0,535,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2618％；反对

2,709,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3％；弃权16,812,26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75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0,522,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2.2598％；反对2,709,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4626％；弃权 16,812,2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776％。

关联股东新增鼎（海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86,44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04％；反

对2,730,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5％；弃权16,558,4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8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0,756,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2.4719％；反对2,730,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4811％；弃权 16,558,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47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四）《关于补选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85,750,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941％；反

对3,305,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49％；弃权16,674,46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0,065,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1.8439％；反对3,305,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0036％；弃权 16,674,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524％。

表决结果：通过。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提案（十）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除了提案（八）未能获得通过之外，剩余其他提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

（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纪 超 高纪委

经办律师：

赖少勇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5亿
元可续期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5〕804
号文注册，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可续期公司债券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注册批复的公告》（临 2025-27）。公司 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发行工作已于2025年4月28日结束，具体情况详见《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临2025-28）。

根据《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
期）发行公告》（2025年 5月 19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公司

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基础期限
为3年，以每3个计息年度为1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期债券期限延长1
个周期（即延长3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期债券；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25年 5月 22日结束，本期债券（债券简称：25发展Y3，代码：
243004.SH）实际发行规模10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2.5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超过 5%的股东以及其他关联方未参与认购。
本期债券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认购3,000万元，报价公允，程序合规。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058 证券简称：五矿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5-33

债券代码：242936 债券简称：25发展Y1

债券代码：243004 债券简称：25发展Y3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李宝山

先生、何焱先生和周昌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李宝山先生、何焱先生和周昌生先生因连续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满6年，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关于独立董事任职期限的规定，
申请辞去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职务。辞职后，李宝山先生、何焱先生和周昌
生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目前，李宝山先生、何焱先生和周昌生先生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
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与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不存在需知会公司股东及债权人
的其他事项。

鉴于李宝山先生、何焱先生和周昌生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

员会中独立董事占比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且独立董事中欠缺会计专业人士，因此李宝山先生、

何焱先生和周昌生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

在公司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李宝山先生、何焱先生和周昌生先生仍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中的职责，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

营。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李宝山先生、何焱先生和周昌生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充分

行使职权，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完善公司治理和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李宝山先生、何焱先生和周昌生先生在任期内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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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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